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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9 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委員鄭寶清等 42 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0 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本案改交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審查。 

現在繼續處理議事日程原列報告事項第二案以下議案記載於議事錄順序，授權議事處依序排

列。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20 人擬具「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三、本院委員陳亭妃等 17 人擬具「二零六震災重建及紓困特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四、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17 人擬具「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五、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17 人擬具「總統職務交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六、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16 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


